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附屬餐旅高級中學 

112 學年度家庭教育推動執行小組實施要點 
                                                              106.09.19 主管會議提案討論           

  106.10.24 家庭教育推行委員會會議修定 

107.10.18 家庭教育推行委員會會議修定 
108.10.01 家庭教育推行委員會會議修定 

  109.09.25 家庭教育推行委員會會議通過 

110.09.14 家庭教育推行委員會會議通過 

111.09.13 家庭教育推行委員會會議通過 

112.09.19 家庭教育推行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實施依據 

（一）家庭教育法及家庭教育法實施細則。 

（二）本校 112 學年度輔導工作計畫。 

二、推展目標 

（一）厚植校內家庭教育資源，落實親師生對家庭教育應有之概念，並用教

育的力量推展優質家庭教育環境，使每個家庭皆能務實發揮家庭教育之

功能。 

（二）增進學校教師對家庭教育之重視，提昇教師對家庭教育之專業知能，

促進學校家庭教育課程之發展，培養學生家庭教育正確觀念，達成學校

家庭教育效能。 

 (三) 加強對單親、隔代或身心障礙家庭的支持措施，預防並加強特殊及弱

勢族群家庭之輔導。 

三、組織 

（一）家庭教育推動執行小組置委員 11 人，委員名單如下。 

  名稱 職稱 性別 姓名 備註 

1 主任委員 校長 男 曾河嶸  

2 委員 輔導主任 女 施孟儀  

3 委員 教務主任 女 朱婉菱  

4 委員 學務主任 男 蔡傳孝  

5 委員� 圖書館主任 女 陳孟汝  

6 委員 實習主任 女 余珮荺  

7 委員� 輔導組長 女 許伶如 家庭教育業務承辦人 

8 委員� 教師代表 男 林建志  

9 委員� 教師代表 女 何馥芳  

10 委員� 家長會代表 男 柯章南  

11 委員� 家長志工團團長 女 游映燁  

（二）家庭教育推動執行小組置委員 11 人，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之，其他委

員包括處室主任（教務處、學務處、輔導處、圖書館、實習處）、家長

會代表、教師代表、家長志工團長與家庭教育推行相關之單位。 



（三）家庭教育推動執行小組每學期應召開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

經主任委員認為必要或委員三分之一以上連署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主任委員不克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理。 

 

四、實施原則。 

（一）自主原則 

    各校辦理家庭教育課程得融入相關領域，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根據學校不同，需求及辦學特色，討論選擇學校施行之課程主題及進

行方式，學校可依地域、學生背景及文化的需求，以學生經驗為出發

點，因應學生身心發展、家庭狀況、學校人力、物力之不同而規劃不

同主題，設計適宜的教材。 

（二）循序漸進 

    課程及活動短期目標在增強學生對家庭教育的認識，長期目標在

培養學生對家人的關心、了解及溝通互動的能力，亦即具備建立健康

家庭的能力。  

（三）善用資源 

    善用學生家長委員會、家長志工團、駐校心理師、青少年輔導團

或社會教育機構等社會資源，有效推展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四）親師合作  

    學校應會同家長會推展親職教育，並利用如家長日等各種方式鼓

勵家長踴躍參加，以同步推展家庭終身學習的概念，確實提昇家庭教

育課程及活動之成效。 

五、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家庭教育計畫及學校相關經費支出。 

六、本計畫經本校家庭教育推動執行小組委員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 


